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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职工怀孕期间，除产前15天
外其他休假不计入产假。符合生育
政策的女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
的基础上，还享受相应的延长产假。
女职工产假期间视为出勤，用人单位
不得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关系。

【基本案情】
董某于2011年3月4日入职某

进出口公司工作。2019年 6月 18
日，她向公司请产假，假条载明的请
假时间从2019年6月18日至2019
年9月15日。2019年8月30日，董
某顺利分娩一男婴。2019年10月
24日，某进出口公司向董某邮寄通
知，告知其产假期至9月15日结束，
但董某一直未到公司办理请假手

续，已违反了公司制度。2019年11
月1日，某进出口公司发出通报，以

“董某产假结束后未至公司上班，旷
工至今”为由，与董某解除劳动合同
关系。

董某申请仲裁，要求某进出口公
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
金。仲裁委裁决后，某进出口公司不
服，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女职
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董某自愿从
2019年6月18日起请产假，系对其
自身权益的处分，其产假应至2019
年9月24日结束。产假结束后，董
某未履行请假手续，也未至某进出口
公司上班，已构成旷工；某进出口公
司与董某解除劳动关系，符合法律规

定。董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
认为：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
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因此，虽然
董某请假条记载的产假时间是从
2019年6月18日到2019年9月15
日，但其中产前的15天及产后的时
间应纳入产假计算。同时，根据江苏
省的相关规定，符合生育政策规定的
夫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
础上，还享受相应的延长产假，延长
产假期内视为出勤。因此，2019年
11月1日某进出口公司通知董某产
假结束及与董某解除劳动关系时，董
某仍处于产假期内。某进出口公司
以董某旷工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的相应法律责任。

【法官说法】
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
措施。产假制度作为保护生育妇女
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母亲及新生儿
的身心健康发展、提振生育水平均具
有重要意义。各地也将积极探索进
一步延长产假时间，作为落实《决定》
精神的重要举措。

实践中，关于产假期间应当如何
计算，以及女职工产前休假期间和产
假期间的关系，用人单位存在一定程
度的模糊认识。我国《女职工劳动保
护特别规定》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
98 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 15
天。由此可知，女职工在怀孕期间休
假的，产前的15天应纳入产假期间，
该15天之外的休假应视具体情形及

单位的规章制度作为病假或事假处
理，不应作为产假对待。用人单位将
女职工在怀孕期间的休假一律纳入
产假期间计算，严重压缩了女职工的
产假时间，侵害了女职工的合法权
益，应予纠正。

同时，各地基于调控人口数量、
优化人口结构等因素，在国家规定产
假的基础上出台了相应奖励或延长
产假期间的规定，实践中也应当严格
遵守。以江苏为例，根据2022年2
月10日印发的《江苏省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
方案》符合政策规定生育子女的夫
妻，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98天
的基础上，延长产假60天（原规定延
长30天），达到158天。国家法定休
假日不计入延长产假假期。用人单
位在计算女职工产假时间时，既要切
实遵守国家层面生育制度的法律规
定，也要严格落实所在地区优化生育
的相关政策，有效保障生育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贾黛舒
朱云云

■■法官说法

以旷工为由开除产假期女职工不合法以旷工为由开除产假期女职工不合法
“能拿到钱，这心里终于踏实一

点了！”近日，栖霞区检察院通过“支
持起诉＋庭前调解”，成功助力14名
平均年龄65岁的“银发”劳动者解决
了“讨薪难题”。

2019年10月，吴某等14人与南
京某停车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停车公
司）建立了劳务关系，被该公司安排
在某街道停车场从事停车管理工
作。但是截至到2022年 9月，公司
拖欠的14人劳动报酬达到24万余
元，且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支付劳动
报酬义务，吴某等人遂向栖霞区法院
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又向栖霞区检
察院提出申请支持起诉。该院审查
后，认为符合支持起诉条件，决定支
持起诉。

案件审查中，对于停车公司拖欠
吴某等人的劳动报酬事实和数额，双
方并无争议。停车公司拖欠吴某等
工资的主要理由是该公司与某街道
存在经济纠纷，导致无钱给付工资。
为促成问题的解决，栖霞区检察院办
案人员先后走访停车公司和街道了
解情况，并积极召集双方负责人就关
联纠纷进行磋商。经深入释法说理，
停车公司负责人表示愿意向吴某等
14人支付劳动报酬，并提出了4月
10日前分三期支付劳动报酬的解决

方案。
2023年2月9日，为了确保吴某

等人能够顺利拿回自己的劳动报酬，
出庭支持起诉的检察官在法院庭前
调解中，与法院共同配合，力促停车
公司与吴某等人之间达成统一意见，
现场签署了调解协议，对停车公司分
期支付劳动报酬的方案以法院调解
书的形式予以确认。

2月17日，首期支付的7.4万元
已分别发放到14人手中。

检察官提醒：
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再就业

人员，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务
合同关系，不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
双方之间如果发生劳动报酬纠纷，事
实清楚证据充分，无需先申请劳动仲
裁，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银发”再就业人员要避免与用
人单位以口头协议形式约定劳务相
关事宜，应当签订书面劳务合同，明
确工作内容、劳动报酬、加班补偿等
事项，并保管好相关材料，为自己维
权提供保障。

工作中如遇用人单位侵犯劳动
者权益情形，应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或者作为弱势群体依法向检察
机关申请支持起诉等，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马林

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案件中涉
及年终奖、季度奖等奖金发放诉求，
由此类权益维护触发纠纷的案件，近
年在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频繁出
现。

【典型案例】
阮某入职南京某建材公司工

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资
由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组成，绩效工
资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和员工的业绩
确定。一年后的2021年9月，南京
某建材公司以阮某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关系。阮某主
张，公司应按照实际工作月份发放年
终奖5000余元。公司辩称，阮某已
于当年9月离职，不享有年终奖。法
院一审判决南京某建材公司按照阮
某2021年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支付年
终奖。二审维持原判。

另一起案件则不同。冯某于
2020年7月18日入职南京某建筑公
司从事项目经理工作，双方签订劳动
合同、缴纳社保。2022年1月28日，
建筑公司单方解除与冯某的劳动合
同。冯某提起劳动仲裁，主张包括
2021年年终奖等多项诉求。公司辩
称，公司从未与冯某约定过年终奖，
在职期间也未实际发放过年终奖。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冯某应对存在年
终奖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冯某未能

举证证明与公司约定年终奖或公司
实际发放年终奖，故法院不予支持。
双方均未上诉。

【观点解析】
用人单位是否应该向离职劳动者

发放年终奖，法律法规未作出明确的
规定，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应当支付”
和“应当支付”两种观点。前者认为年
终奖属于公司自主经营权的范畴，法
院不宜过多干涉。后者认为，年终奖
是工资范畴，用人单位应当支付。两
种观点的分歧反映了企业自主管理权
与员工取得劳动报酬权之间的价值冲
突。法官审理此类案件时可以秉承

“双保护”理念，衡平两者的价值冲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审查年终奖的性质。年终奖一
般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明确，可
以分为工资类、考核类、福利类、奖励
类。如果是工资类年终奖，单位应根
据劳动者的相应工作时间折算支付
年终奖；如果是考核类年终奖，公司
应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劳动者的工作
表现考核确定，劳动者符合发放条件
的，用人单位应当发放；如果是福利、
奖励性质的年终奖，应尊重用人单位
的自主决定权。年终奖在劳动合同、
规章制度中均没有明确的，推定为工
资属性，适用上述工资类年终奖发放
规则。

审查劳
动合同约定
和规章制度
规 定 的 效
力。《劳动合
同法》第二
十六条对劳
动合同的无
效情形作出
了规定，无
效合同或无
效条款自始对当事人不产生约束
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不仅要求
在实体内容上合法合理，而且须按照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规定的民主程
序制定、公示，只有合法的规章制度
才可以作为审查双方权利义务的依
据。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用人单位
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笼统地规
定“离职人员不发放年终奖、考核
奖”，该条款存在排除当事人合法权
利的情形应属无效，用人单位不得据
此不支付年终奖。

审查劳动者离职原因。劳动者
因个人原因辞职，一般能够预见到
年终奖的损失。劳动者因违反《劳
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被用人单位
合法辞退，明显不符合考核条件的，
用人单位可不支付年终奖。而因用
人单位违法单方解除等不可归责于

劳动者自身原因离职的，属于《民法
典》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的“不正当
地阻止条件成就”，视为条件已成
就，应当支付年终奖。

审查双方的举证责任。主张法
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对产生该法
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劳动者初步举证证明存在年终奖的
事实，用人单位对发放条件、发放标
准、绩效考核结果等承担举证责任。
若劳动者未达到公司的考核标准，公
司有权不向劳动者发放年终奖。

总之，“离职员工年终奖，该发
不该发”，不宜“一刀切”，需结合具体
案情，分配举证责任，综合审查年终
奖的性质、年终奖发放的依据、劳动
者离职原因、离职时间、公司经营状
况、劳动者工作表现等因素作出判
断。 骆菊杰

■■全省工会信访处理十大典型案例全省工会信访处理十大典型案例③③
停产引发争议停产引发争议 优先解决欠薪优先解决欠薪

【案情概要】
冯某等48名职工于2020年4月

至2021年5月期间陆续入职徐州某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从事平磨、
盖板、检验员等工作，工作期间公司
均未与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也未缴纳
社会保险费。2021年9月，公司整体
停产，拖欠职工工资22万余元。在多
次索要无果的情况下，2021年10月，
冯某等48人相继到贾汪区总工会反
映情况，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经
济补偿金、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

差额、年休假工资、失业金等，合计
120.68万元。

【处理过程】
贾汪区总工会启动调解程序，从

工会和人社局各抽调2名经验丰富的
调解员组成调解组，深入企业开展调
查取证工作。

经调查了解，因疫情影响，公司
自 2021 年 9 月起处于整体停产状
态。通过约谈企业负责人，查验工资
单、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资料，基本
确认了职工反映的工资拖欠、未签劳

动合同和未休年休假等事实。
调解初期，公司方态度强硬，职

工方情绪激动。调解组决定对职工
诉求由易到难逐项开展调解。经过
努力沟通，有18名职工愿意先行处理
工资事项。因调解组事先通过调查
取证掌握了充分证据，基本确定了工
资数额，双方对此无争议。公司答应
2021年11月初结清拖欠的工资，与
18名职工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除这18名职工的工资外，双方就
双倍工资、年休假工资等主张的争议

较大。一是双方是否构
成劳动关系。冯某等认
为双方系劳动关系，要求
公司在支付拖欠工资的
前提下，还要支付未签订
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
公司未办理失业保险导
致职工无法从社保机构
领取的失业金等。公司
则认为双方不存在劳动
关系，而是以完成一定加
工任务为标的的劳务关
系，不需要签订劳动合

同、办理社会保险，不应支持双倍工
资、经济补偿金等其他请求事项。二
是职工是否享受带薪年休假待遇。
冯某等认为其在公司已连续工作满
一年以上，依法应享受带薪年休假。
公司则认为其为加工企业，工作以计
时计件为准，加班是职工自愿行为，
目的是多劳多得，所以公司没有义务
再支付年休假工资。职工诉求无法
通过调解达成，区总工会启动法律援
助程序，指派律师为职工提供法律援
助，引导职工依法理性维权。

仲裁庭审中查实冯某等人和公
司系合法主体，冯某等所从事的工作
系公司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必备程序，
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并领取报酬。
另外，公司并未提供材料证实与冯某
等系劳务关系，故援助律师认为双方
形成劳动关系。

【处理结果】
2021年10月20日，18名职工与

公司就清偿拖欠工资请求事项达成
调解协议：公司于2021年11月5日
之前，将工资款项共计7.63万元通过
工资卡一次性支付完毕；如到期未支
付，公司加付违约金3000元/人。

2021 年 10 月 25 日，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就职工其余诉求
作出裁决：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在裁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工
资、双倍工资差额、经济补偿金、失
业金损失、年休假工资等合计 91.3
万余元。

案件办结后，冯某等人纷纷表
示，非常感谢工会，有了工会的帮助，
我们终于“打了场胜仗”，今后依法维
权更有底气了。

【点评】
面对群体性上访案件，贾汪区总

工会综合考虑当前劳动关系变化、职
工群众关切和企业发展特点等，在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创新方式
方法，将信访处理与协商调解、法律
援助有机衔接，就双方无争议的部分
先行处理，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稳
定信访人情绪，为最终妥善化解劳动
纠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徐州市贾汪区总工会

■■权益视点权益视点

离职人员年终奖离职人员年终奖，，用人单位该发还是不该发用人单位该发还是不该发？？

■■检察之窗检察之窗

““银发族银发族””被欠薪被欠薪，，检察院支持追回检察院支持追回

据媒体报道：2 月 15 日，浙江宁
波的孙师傅在宁波中通快递分拣中
心工作时，于凌晨3时50分左右因心
脏骤停猝死在岗位。然而，宁波市人
社局却表示，由于孙师傅已年过60周
岁，本身不属于劳动者范畴，不能认
定为工伤。宁波中通公司也表示，既
然不算工伤，就只能赔付意外保险的
金额，额外再给几万块丧葬费和人道
主义费用，这让孙师傅家属无法接
受。超龄工作群体工伤保险话题引
发关注。

据了解，目前60岁以上就业人群
一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退休金的
退休再就业人员，另一种是没有养老
金的老年人。他们由于年龄偏大，文
化偏低，大多从事马路清扫、工地杂
工、门卫保安、物流分拣等苦脏累工
作，都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加
之年龄大了身体功能退化，极易在工
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受到
伤害。往往他们属于超龄工作群体，
没有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工伤保险，
这一群体的工伤待遇问题亟待解决。

建议从三个思路来解决这一问

题：一是修改工伤保险条例，把所有
劳动者都纳入工伤保险的范畴。在
国家层面推行延迟退休的背景下，应
该考虑超龄工作群体的社会保险和
工伤保险待遇问题，通过修改《劳动
合同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将所有
劳动者都纳入保障范围。毕竟现有
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已经
为童工开了“口子”，明确：用人单位
使用童工造成童工伤残、死亡的，由
该单位向童工或者童工的近亲属给
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
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二是建
立超龄工作群体专门的保障保险办
法。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与工伤保险条例相
关内容结合，专门制定非劳动关系工
伤赔偿办法，待遇比照工伤保险待
遇。三是单独设立超龄工作群体工
伤保险办法，或者与商业保险机构合
作，单独搞一个超龄工作群体工伤保
险。在这方面，高邮市人社局、总工
会已经进行了探索，受到企业主和超
龄工作群体的欢迎。 木草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许荷立 摄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超龄工作群体工伤保险亟待解决超龄工作群体工伤保险亟待解决


